仙游县2022年度第三批次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

（仙游县三房山机制砂产业园片区）
仙游县人民政府
二〇二二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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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一）编制背景

1.政策背景

2020年11月5日，自然资源部发布了关于《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试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20年修订实施）》第四十五条规定的土地开发做出成片征收标准规定，支持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对一定范围的土地进行综合性开发，并统筹进行方案设计、功能导入、征地拆迁和集中建设。《福建省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是城市规划管理重要的技术支撑，使城市规划管理法制化、规范化。《福建省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编制参考指南（试行）》规范了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审查报批工作，保障经济和社会发展用地需要，维护被征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合法权益。

2.区域背景

2019年11月，国家十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推进机制砂石行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到2025年形成较为完整合理的机制砂石供应保障体系，引导机制砂石行业高质量发展。仙游县三房山矿区机制砂项目位于枫亭镇，主要利用矿区的建筑用凝灰岩等非金属资源，发挥矿山资源优势、周边经济产业园集聚，区位好、规模大、前景好的等优势，根据《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试行）》、《福建省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报批实施细则（试行）》、《福建省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编制参考指南（试行）》等相关文件的要求，结合仙游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总体规划等相关规划，仙游县人民政府组织编制仙游县三房山机制砂配套生产用地项目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 

（二）编制原则 
1、遵守法律法规、维护公共利益原则 

本方案严格遵循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程的规定，符合仙游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并纳入仙游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供地政策。

土地征收成片开发以人民为中心，为公共利益的需要，提高成片开发范围内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以及其他公益性用地的比例，兼顾群众的现实和长远利益，维护群众合法利益，充分征求成片开发区域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意见。 
2、科学合理编制、确保开发必要原则 
土地征收成片开发应当坚持新发展理念，立足仙游县的长远发展，根据土地经济规律、社会经济发展和市场需求，确保开发的必要性。因地制宜，有针对性的开展编制工作，着重解决实际问题。

3、严格保护耕地、节约集约用地原则 
土地征收成片开发应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尽量避让优质耕地。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实际用地需求、土地利用相关政策等确定成片开发范围，科学合理规划布局，优化资源配置，节约集约利用土地，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三）编制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 年修正版）； 

2．《自然资源部关于印发〈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试行）〉的通知》（自然资规〔2020〕5 号）； 

3．《福建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福建省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报批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闽自然资发〔2021〕 3 号）；

4．《福建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福建省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编制参考指南（试行）>的通知）（闽自然资发〔2021〕6号）； 

5．《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试行）〉的通知》（自然资办发〔2020〕51 号）； 

6．《仙游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 

7．《福建省仙游县城市总体规划（2009-2030年）》； 

8．《仙游经济开发区枫亭北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9． 其他相关资料。
二、编制条件 
（一）批而未供土地和闲置土地情况 
截至2022年3月底，仙游县批而未供土地面积365公顷＜500公顷。2020年和2021年，仙游县批而未供土地处置率分别为22.06%和20.8%，均已超过15%。 

截至 2022 年3月底，仙游县闲置土地面积80.7707公顷＞50公顷。2020年和2021年，仙游县闲置土地处置率分别为24.77%和34.62%，均已超过15%，符合《实施细则》的要求。

（二）开发区土地利用效率情况 
仙游县共有1家省级以上开发区，福建仙游经济开发区2018 年土地集约利用评价排名第25，2019年排名第 9，2020年排名第42；不属于连续三年排在全省后三名的情况，符合《实施细则》的要求。

（三）已批准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实施情况 
仙游县已获省政府批准的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4个批次（共7个方案），其中仙游县2021年度第一批次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于2021年7月1日获批，仙游县2021年度第二批次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于2021年9月11日获批，仙游县2021年度第四批次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于2022年1月20日获批，仙游县2021年度第五批次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于 2022 年1月27日获批，按年度计划合计应实施101.5030公顷，截止目前，已实施36.3115公顷。仙游县不存在依批准实施的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连续两年未按方案实施的情形，符合自然资规[2020]5号文的规定。
三、基本情况 
（一）成片开发位置、面积、范围 
本次成片开发位于仙游县枫亭镇，西至和平村林地，东至和平村农村道路，北至仙游县三房山机制砂矿区，南至和平村农村道路。本方案涉及仙游县枫亭镇和平村、海滨村、海安村、枫亭镇人民政府，共1个镇3个村和1个国有单位，成片开发面积9.0628公顷。本片区范围未涉及省级和国家级开发区。
根据实地勘测调查，本方案成片开发范围总面积9.0628 公顷，其中：农用地 6.3994 公顷(其中：耕地0公顷)，建设用地2.3996公顷，未利用地 0.2638公顷。 
（二）现状基础设施条件 
1、道路交通条件 

项目位于枫亭经济开发区北片区。开发区北片区区位优越，距枫亭港3000吨码头仅3公里（便于海运），所处规划区内交通路网发达，距仙游仙港大道2公里，与各工业组团连接紧密，有利于产品原料的运输，交通条件优越。
2、给排水条件

给水：由开发区范围内已建的福建仙游经济开发区水厂供水，给水管道通过G324国道及仙港大道供水主管引入，通过次干道及支路接入厂区，满足员工生活需要和产业生产需要； 

排水：本片区排水采用雨污分流体制，污水均纳入经济开 发区污水处理厂处理。片区位于规划区东林路以北片区，污水通过沧溪西岸D600-D800 污水管道输送至经济开发区污水厂处理。此外，本片区厂区内部规划建设一座污水处理站，对工业生产废水进行预处理；规划建立一座事故水池和初期雨水收集池，应对突发安全生产事件；有效降低水污染。

3、供电条件 
本片区用地依靠所处规划区现有 35kV 区域变电所一座，安装有 8000kVA、3150kVA变压器各一台。为满足本项目用电需求，提高矿山供电安全，将 2#主变由 3150KVA 扩容至 8000KVA，形成矿山总降压站 10kV 系统实现单母线分段运行，提高供电可靠性。满足成片开发区域用电量需求。

4、通信条件 
仙游县域内现有电信母局3座，分别为城东电信母局、城关电信母局和枫亭电信母局，共有模块、接入网点127个，本片区内电信引号引至规划区内的枫亭镇电信端局；移动通信传输网以光缆传输为主，并铺设在主要干道，走向沿通信综合管道；规划与枫亭镇共享移动通信局，服务整个片区，可满足成片开发实施后的通讯需求。
（三）实施周期 
综合考虑仙游县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等因素，本方案实施周期为批复后2年（批复后第一年至批复后第二年）。 
必要性分析 

（一）必要性分析

1、缓解资源和环境压力的需要 
随着国家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发展，市场砂石需求量急剧增加，天然砂的再生速度远低于使用速度，随着环境资源的约束和管控，砂石供需矛盾问日益突出。2019年11月，国家十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推进机制砂石行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到2025年形成较为完整合理的机制砂石供应保障体系，引导机制砂石行业高质量发展。机制砂是由矿石原料经过破碎设备的加工处理后生产出来的，机械化的生产模式能够保证机制砂的生产稳定、可控，与河沙相比，具有更好的工程适用性。
本方案北侧的三房山机制砂矿区面积约12.6667公顷，矿山矿石量1000万立方米，在采用新技术、新工艺和高效率的专用设备，使用高质量的原辅材料，稳定和提高产品质量，制造高附加值的产品，同时也将对产生的尾砂进行回收利用，使其“变废为宝”，预计可该矿区采矿期内可生产各种机制砂750万立方米，代替天然砂、河砂等天然资源消耗，缓解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压力。

2、加快地方园区建设速度，促进地方产业集聚发展
近年来，仙游县在原有宝泉工艺产业园、再生循环经济产业园、等基础上，再策划生成瑞峰电子工业园、中科声学产业园、慈岳新材料产业园、海安橡胶高端装备产业园、面点产业园等一大批专业园区启动建设，本方案项目的建成将推动矿产品加工产业延伸、拓展，提高建筑用砂的品质，拉低仙游县机制砂的价格，为各园区提供优质建设原材料，提高各产业园建设质量，减少了各产业园建设成本，提升地方产业园区的建设速度，提速地方产业集聚发展，奋力推动县域内经济高质量发展。
3、建设绿色矿山的需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砂石行业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2018年6月22日，自然资源部发布《砂石行业绿色矿山建设规范》，砂石上升到国家九大矿业之一。2019年11月4日，国家十部门联合发布《关于推进机制砂石行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按照以上相关产业政策和规划要求，砂石工业已全面进入以绿色低碳为标志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本方案机制砂石生产项目要依照以上法律法规的规定，依法办理环评手续，落实环保“三同时”制度，做好废水、废气、废渣的规范收集、处理处置。，按照绿色矿山建设标准实行“绿色开采、绿色生产”，及时做好相应的环境保护和生态修复工作。鼓励采用污染小、能耗低的生产工艺，切实提升清洁生产水平，提高机制砂石行业绿色发展水平。

（二）科学合理性分析 
1．选址科学合理 
本片区位于仙游县枫亭北片区的三房山机制砂矿区南方向，远离集镇和居住人群，厂区建设可实现了矿区开采与产品加工无缝对接，矿区与生产区的交通运输便利，可节省大量运输成本；项目区位优越，临近在建湄洲湾港区枫亭作业点3000吨级码头，与各工业组团连接紧密，便于产品销售。选址科学合理，有利于成片开发的实施。 

2．功能定位科学合理 
根据《仙游经济开发区枫亭北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本 

片区所处三房山组团的发展定位是高端建筑材料产业园，力在打造仙游高端建筑材料生产发展平台。本方案充分衔接相关控制性详细规划等，综合用地功能定位与产业专项策划研究成果，依托交通区位优势重点推进建筑材料产业园项目建设，用地主要以工业用地为主，结合交通运输用地，增加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完善公共基础设施功能，强化建筑材料生产，功能定位科学合理。
五、主要用途、实现功能及公益性用地比例 
本方案用地总面积为 9.0628公顷，主要用途为工业用地。其中：工业用地5.4343公顷，建设工业厂房实现机制砂生产功能；防护绿地0.9651公顷，实现安全隔离、挡墙护坡等功能；干渠 0.2638公顷，实现项目范围内行洪排洪功能；殡葬用地2.3996公顷，实现骨灰存放等功能。 

公益性用地包括防护绿地、干渠、殡葬用地，合计 3.6285公顷，占用地总面积的 40.04%，符合自然资规〔2020〕5 号文的规定。 
六、拟建项目及实施计划 
本方案用地总面积为9.0628公顷，其中已实施2.6634公顷，故拟安排实施项目面积为 6.3994公顷。计划实施周期为 批复后第一年至批复后第二年，2年内实施完毕，其中：批复后第一年实施面积 5.4343公顷、完成比例 84.92%；批复后第一年实施面积0.9651公顷、完成比例15.08%；
七、合法合规性分析 
（一）符合国土空间规划 
本次成片开发范围已位于城镇开发边界的集中建设区内，仙游县人民政府承诺方案获批后，将成片开发方案统筹纳入正在编制的国土空间规划及“一张图”，并符合规划管控要求。
（二）符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纳入年度计划
《仙游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 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做大做强工业主导产业，培育壮大矿产加工产业。 充分发挥矿产资源优势，围绕“一砂二土三石”矿产资源，加快推进机制砂生产、高岭土、花岗岩、凝灰岩、石英矿等综合利用等项目，推动矿产品加工产业延伸、拓展。加快矿产加工业新旧动能转换，提升矿产加工业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到2025年矿产加工产业实现产值 35亿元。本方案拟建设机制砂配套生产建设项目，符合上述发展方 向，有利于完成“十四五”目标、任务。同时，本方案已纳入仙游县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综上，本次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拟建项目符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
（三）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和其他法律法规规定不允许占用或 
开发的各类需要特殊保护的区域情况 
本方案未占用永久基本农田，不涉及 50 年以上的建筑、不涉及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传统村落和文物建筑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不涉及文物点，不涉及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重要湿地、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源保护区、海岸线、生态保护红线等其他法律法规规定不允许占用或开发的区域。 
八、效益评估 
（一）土地利用效益评估 
按照《福建省国土资源厅 福建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福建省经济 贸易委员会 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发布实施<福建省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2013 年本）>》（闽国土资综〔2013〕197 号） 文件关于“项目投资强度、容积率、建筑系数、生产服务设施所占比 重、绿地率”的要求，本方案项目所属行业：非金属矿产岩石加工业；项目所在县域土地等别七类十五等；项目投资强度每亩不低于400万，容积率≥0.90，建筑系数 ≥40%，绿地率 ≤20%，以上指标均符合《福建省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2013 年本）》制定的标准。 

在项目建设过程中，项目承办单位根据项目建设地的总体规划以及项目建设地对投资项目地块的控制性指标，本着“经济适宜、综合利用”的原则进行科学规划、合理布局，最大限度地提高土地综合利用率。
（二）经济效益评估 
2020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法》发布，将砂石矿归纳到“非金属矿产岩石类”，大幅降低了砂石从量计征的资源税率，保障了砂石产业的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

目前截至 2021年12月，三房山矿区勘测矿石量 1000万立方米，可生产机制砂产品750万立方米，由于机制砂成品，比天然砂更加规则，品质上较高的表面能和亲水性，有完整的级配；而且高技术机械化的生产方式，更加保证了机制砂产品的质量稳定和可调控性；相比天然砂，机制砂成本下降50%，用机制砂配制预拌砂浆的综合成本可下降30%-50%，建设单位用起机制砂更加经济、合算；经测算，该成片开发方案项目投资2.8亿，达产年年均营业收入约 1.2亿元，年上缴所得税约 1500万元。此外，本方案项目建设地与仙游县瑞峰电子工业园、中科声学产业园、慈岳新材料产业园、海安橡胶高端装备产业园、面点产业园等一大批专业园区毗邻，有利于加快推进产业园集中区建设，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社会效益评估 

本方案项目的建设适应当地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的要求，对促进机制砂产品加工制造行业及相关行业产业园的发展具有积极作用，可优化当地城市产业结构，降低园区建设成本，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从而提升区域综合经济竞争力。

本方案中规划的城镇道路用地为企业的运输、员工及周边居民的出行提供了便利，有利于促进基础设施的完善。项目建成后，可为社会提供150个就业岗位，当地居民通过劳动就业获得劳动收入，增加收入渠道；通过提供销售、餐饮等各种服务，获得服务收入从而在项目建设中获益，提高当地居民收入水平。

（四）生态效益评估 
当前，由于天然砂石资源的持续减少，以及乱采砂石对河湖生态环境破坏及堤坝安全造成严重安全隐患，推进发展机制砂对保护生态环境，缓解砂石供需矛盾具有重要意义。本方案项目主要污染物有粉尘、废气、废水等，针对这些污染物 将采取一定的防治措施，以减少项目区污染物的排放量，减轻对当地 环境的影响。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粉尘采用布袋除尘器处理，降低扬尘的产生；汽车运输等过程产生的粉尘采用洒水措施降低路面扬尘的产生；除此外，本项目拟对制砂工业场地的空地、道路两旁进行植被绿化，部分空地进行组团式绿化，在树种选择时，选用对粉尘具有阻挡作用且适于当地生长的植物（乔木和灌木）。项目设置循环水系统，充分利用生产用水，尽量循环使用可用水资源，减少水资源的浪费，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在土地开发、规划、建设等过程中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 规，积极落实生态环境保护措施、确保满足周边生态环境质量与安全要求。 

九、征求意见情况 

（一）听取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社会公众和有关专家学者意见 

2022年 3 月 17 日，仙游县人民政府听取了 2 位人大代表、2 位政协委员、3 位专家学者以及仙游县发改局、工信局、财政局、自然资源局、林业局等 8 个相关部门对本成片开发方案的意见。经充分讨论，同意本方案。 

（二）征求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意见 
2022年3月22日，方案所涉及的和平村组织召开村民代表会议，村民代表共60人，参会村民代表49人，49人同意成片开发方案，比例为81.67%；

2022年3月22日，方案所涉及的海滨村组织召开村民代表会议，村民代表共 57人，参会村民代表41人，41人同意成片开发方案，比例为71.93%； 

2022年 3 月22日，方案所涉及的海安村组织召开村民代表会议，村民代表共 59人，参会村民代表48人，48人同意成片开发方案，比例为81.35%；  

本方案已征求成片开发范围涉及的仙游县枫亭镇和平村、海安村、海滨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意见，均达到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的规定。 

（四）方案公示情况 
根据各界意见修改方案后，我县已于 2022年3月25日在仙游县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公示，并于2022年3月25日 至2022年4月5日将相关内容张贴于枫亭镇和平村、海安村、海滨村公告栏进行公示。公示时间超过5个工作日。公示期间，未收到任何意见、建议和反馈。 

十、结论 
本次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符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专项规划、在城镇开发边界的集中建设区内，已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符合部省规定的标准，做到了保护耕地、维护农民合法权益、节约集约用地、保护生态环境，能够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附图1   成片开发位置示意图

[image: image1.jpg]Al B 20224 B 55 = ek L HUAE KOS A R TR e P R s
B R E AR

Al £ = B3 Ll LIRS 7=l b 31X

§ I K
—— B (R W #
——— HR

A BN BRBURY i 20000 K HA- 4R F Al B 1 4R S Y
04 =R 1985 [ X i R AE





[image: image2.jpg]8€9% 0 966¢ ‘2 0
892 0 0 0 0 8292 "0 T B
0 966¢ 2 0 766¢€ "9 066. '8 M HTFYH
0 0 0 L10€ ¥ L10€ ¥ I gt
0 0 0 8170 81¥L 0 Moam | WEW [
0 966 ‘2 0 68GE ' GGGL '€ 22
W OEE | RS M e
[ (i 2 CiaERii - HREE N AL
e B OwEX
W7 T
FNGE N WKW T T2

»






附表2   地块用途、面积及实现功能统计表

	单位：公顷、%

	序号
	土地用途
	拟用地

面积
	占比
	实现功能
	是否公益性用地

	
	一级类
	二级类
	
	
	
	

	1
	工矿用地
	工业用地
	5.4343
	59.96
	建设工业厂房实现机制砂生产功能。
	2

	2
	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
	防护绿地
	0.9651
	10.65
	安全隔离、挡墙护坡等功能
	1

	3
	特殊用地
	殡葬用地
	2.3996
	26.48
	实现骨灰存放等功能
	1

	4
	公用设施用地
	干渠
	0.2638
	2.91
	项目范围内行洪排洪功能
	1

	合计
	9.0628
	100
	
	40.04


注：是否公益性用地：公益性用地填“1”、非公益性用地填“2”，并在本列合计行填写公益性用地合计占比。

附表3   拟建项目统计表
	单位:公顷

	序号
	项目名称
	土地用途
	用地面积

	
	
	
	

	1
	机制砂生产工业项目
	工业用地
	5.4343

	2
	防护绿地
	防护绿地
	0.9651

	合计
	6.3994


注：按拟建设项目统计；用途统计与附表 2 二级类一致。

附表 4  开发时序和年度实施计划统计表
	实施总面积
	批复后第一年
	批复后第二年

	
	完成面积
	比例
	完成面积
	比例

	6.3994
	5.4343
	84.92
	0.9651
	15.08


注：实施总面积与附表 3 合计面积一致。


